
附件1

赤峰学院

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代表团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方案

赤峰学院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以下简称学代会）、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代表团产生办法及名额分配方案在赤峰学院第十一次学代会筹备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一、关于学代会代表名额分配、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名额分配。
学代会代表名额依据在校学生数进行分配。原则上按照全校学生（含研究生）的2%，学代会正式代表291名。根据我校实际情况，本次学代会对第十一届赤峰学院学生会主席团进行差额选举，第十一届学生会主席团定为5人，经过组织推荐、自愿报名、资格审核等程序产生预备人选（候选人）8人。本次学代会对第二届赤峰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进行差额选举，第二届赤峰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定为3人，经过组织推荐、自愿报名、资格审核等程序产生预备人选（候选人）5人。

二、关于代表条件

代表必须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广大同学意志，选举产生代表条件：

1.必须为我校全日制研究生、本科学生、专科学生，完成注册手续；

2.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积极拥护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

3.有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工作精神和态度，在工作、学习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4.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能够充分认识，认真履行学生代表的职责与使命，能够如实反映广大同学的意见和要求；

5.组织纪律性强，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处分记录。

三、关于代表、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的产生办法

（一）代表产生办法

各团总支、学生会、研究生在所在单位党总支的领导下，根据代表条件和分配的名额，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反复酝酿，提出代表候选人，代表候选人数多于正式代表的20%，经团总支、学生会审查，所在单位党总支同意后，召开团员大会或学生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正式代表。

各单位在推选学代会的代表人选时，应按照少数民族代表不低于30%，党员代表不高于40%，女生代表不低于40%的比例进行推选。

（二）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产生办法

各单位充分酝酿产生1名赤峰学院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校团委根据各单位上报的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名单，充分考虑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工作能力、综合素质等因素，经过层层审核、考察、筛选，最终确定8名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5名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

经过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团候选人与各代表团的交流和大会演讲，由大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出赤峰学院学生会第十一届主席团和赤峰学院研究生会第二届主席团。

第十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依据《赤峰学院学生会章程》中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第二届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依据《赤峰学院研究生会章程》中的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附件：1.赤峰学院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比例分配表

2.代表团分配方案
附件1

赤峰学院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及比例分配表

	单位
	学生数量
	本科生代表名额
	研究生代表名额

	外国语学院
	311
	5
	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1849
	37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267
	4
	2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051
	18
	2

	口腔医学院
	414
	7
	2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06
	17
	3

	美术学院
	514
	10
	2

	资源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828
	15
	2

	临床医学院
	552
	10
	0

	农学院
	183
	3
	0

	教师教育学院
	82
	3
	2

	教育科学学院
	1330
	22
	3

	中医（蒙医）学院
	368
	6
	0

	历史文化学院
	570
	10
	3

	蒙古学学院
	272
	4
	2

	物理与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991
	17
	2

	文学院
	695
	11
	3

	法学与商务学院
	674
	11
	2

	护理学院
	1315
	22
	2

	音乐学院
	495
	8
	2

	体育学院
	462
	7
	2

	基础医学院
	289
	4
	0

	总人数
	14518
	251
	40


附件2
赤峰学院第十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二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团分配方案

	代表团分配情况
	单位
	代表数

	第一代表团

（44人）
	教师教育学院
	3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37

	
	马克思主义学院
	4

	第二代表团

（41人）
	物理与智能制造工程学院
	17

	
	口腔医学院
	7

	
	经济与管理学院
	17

	第三代表团

（43人）
	美术学院
	10

	
	资源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
	15

	
	临床医学院
	10

	
	农学院
	3

	
	外国语学院
	5

	第四代表团

（42人）
	教育科学学院
	22

	
	中医（蒙医）学院
	6

	
	历史文化学院
	10

	
	蒙古学学院
	4

	第五代表团

（40人）
	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18

	
	文学院
	11

	
	法学与商务学院
	11

	第六代表团

（41人）
	护理学院
	22

	
	音乐学院
	8

	
	体育学院
	7

	
	基础医学院
	4

	第七代表团

（40人）
	研究生代表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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